
关于申万宏源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暂停新增签约的公告

自2025年11月【12】日起，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暂停申万宏源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新增投资者办理签约业务，已签约投资者的申购、赎回业务正常

办理。

风险提示：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

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阅读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

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咨询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95523

公司网址：https://www.swhyzcgl.com/swhyzg/。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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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暨结案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

琼96执恢225号《结案通知书》，现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4年9月24日，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执行人” ）、易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被执行人” ）、公司、海南百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海南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执

行和解协议书》；公司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书》没有增加公司担保义务，不构成新增担保，亦不构成新

增关联交易，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5日披露的《关于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书暨担保诉讼进展公告》（临

2024-021）。

二、进展情况

近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琼96执恢225号《结案通知书》，执行中，双方当事人

达成执行和解主动履行完毕。至此，被执行人已依判决并按照申请执行人的要求履行全部义务，海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2023）琼民终449号民事判决的内容当事人达成和解履行完毕，予以结案。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刊物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大公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披露及公告内容以上述指定媒体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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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实际控制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牛增强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12,926,6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79%。 上述股份中250,000股为股权激励取得，其

余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且已于2023年7月5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求，公司实际控制人牛增强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合计

不超过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88%。上述减持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进行，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

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公司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牛增强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东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减持计

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牛增强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持股数量 12,926,646股

持股比例 3.7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2,676,646股

股权激励取得：2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牛增强 12,926,646 3.79%

一致行动协议、本人近亲属及一致

行动人近亲属

韩金龙 28,724,356 8.42% 一致行动协议

杨春凤 446,913 0.13% 牛增强近亲属

李瑾 7,824,600 2.29% 韩金龙近亲属

韩迪 40,000 0.01% 韩金龙近亲属

合计 49,962,515 14.64% 一

实际控制人牛增强先生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牛增强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0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88%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0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3,000,000股

合计不超过3,0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3日～2026年3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实际控制人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公司实际控制人牛增强先生就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等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

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6个月期末股

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公司如有派发股利、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亦将作相应调整）。

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减持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上述期间内公司如有派发

股利、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数量、减持价格作相应调整。

本人在公司担任核心技术人员期间，自本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

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若因发行人进

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除前述锁定期外，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包括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

就任时确定的期限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总数的25%。 本人在离职后（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以就任时确定的届满期限为准）半年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本次减持股东牛增强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牛增强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牛增强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

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股东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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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沙田社区荣沙路18号A栋联赢大厦二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8

普通股股东人数 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5,679,9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5,679,9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3.383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3.38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韩金龙先生主持会议。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谢强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1：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871,932 98.2311 792,911 1.7357 15,077 0.0332

2、议案2.00：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议案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852,178 98.1879 794,711 1.7397 33,031 0.0724

4、议案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852,178 98.1879 794,711 1.7397 33,031 0.0724

5、议案2.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833,178 98.1463 829,665 1.8162 17,077 0.0375

6、议案2.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792,287 98.0568 870,556 1.9057 17,077 0.0375

7、议案2.05：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828,241 98.1355 835,602 1.8292 16,077 0.0353

8、议案2.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853,178 98.1901 810,665 1.7746 16,077 0.0353

9、议案2.07：关于修订《非日常经营交易事项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812,287 98.1006 851,556 1.8641 16,077 0.0353

10、议案2.0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792,178 98.0566 870,665 1.9060 17,077 0.0374

11、议案2.09：关于修订《规范与关联人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870,932 98.2290 792,911 1.7357 16,077 0.035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曾雪荧、郑晓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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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卢国杰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卢国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卢国杰先生仍在

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卢国杰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 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卢国杰先生担任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制子公司

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卢国杰 董事

2025年11月

10日

2027年9月10

日

公司治理结

构调整

是 副总经理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卢国杰先生离任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

不会对公司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卢国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9,053股， 辞职后， 卢国杰先生将继续遵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以及履行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公开承

诺。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 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组织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并作出决

议，选举卢国杰先生（简历见附件）为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卢国杰先生将与公司的其他6名董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卢国杰先生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卢国杰先生担任职工董事后，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附件：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卢国杰先生，男，中国国籍， 1984年10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硕士。

2007年7月至2008年12月，任富创光电（深圳）有限公司测试工程师；2009年5月至2009年6月，任深圳

市裕昌达科技有限公司品质主管；2009年7月至2011年8月，任深圳市联赢激光设备有限公司焊接研发

中心光学工程师；2011年8月至今先后任公司光学研发经理、 焊接研发中心总监、 激光研究院副院长；

2021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24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卢国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9,053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

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银行” ）签署的销售补充协议，从2025年11月11日起，南京银行新

增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5年11月11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南京银行办理以下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等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是否开通

定投

是否开通

转换

011557 平安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类） 是 否

007238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类） 是 否

007239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类） 是 否

二、重要提示

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

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

业务。 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准，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

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南京银行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南京银行

所有，请投资者咨询南京银行。 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

率折扣由南京银行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南京银行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

以南京银行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02

网址：www.njcb.com.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名称中包含“养老” 不代表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上述

基金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投资人应当以书面或电子形式确认了解基金的产品特征。销售机构根据法

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

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

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

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002532� � � � � � � �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5-082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0日14:45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2389弄3号普洛斯大厦9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1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0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3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曾超林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87人， 代表的股份数共计2,

357,106,5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545％。 其中，参加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

人，代表股份数1,826,875,4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02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79名，

代表股份数530,231,1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2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

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

同）共483人，代表股份数532,795,6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1%。

2）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7,55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736％；反对59,411,4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05％；弃权13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73,246,5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233％； 反对59,

411,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09％；弃权13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鉴于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7,603,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756％；反对59,365,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86％；弃权13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73,292,1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318％； 反对59,

365,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23％；弃权13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鉴于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7,550,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733％；反对59,407,0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03％；弃权14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73,239,2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219％； 反对59,

407,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01％；弃权149,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7,603,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756％；反对59,353,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81％；弃权14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73,293,0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320％； 反对59,

353,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00％；弃权14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7,60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756％；反对59,354,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81％；弃权14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73,292,1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318％； 反对59,

354,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01％；弃权14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7,614,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761％；反对59,354,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81％；弃权1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73,304,0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341％； 反对59,

354,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01％；弃权13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7,617,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762％；反对59,353,8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81％；弃权1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73,306,3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345％； 反对59,

353,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01％；弃权135,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8、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为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6,924,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反对48,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弃权133,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2,613,9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9％； 反对4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权133,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鉴于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315,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2％；反对3,64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6％；弃权14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29,004,2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84％； 反对3,

64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39％；弃权147,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6,89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2％；反对58,96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1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2,588,0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0％； 反对58,

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弃权148,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鉴于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杰利、李宗煊；

3、出具的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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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选独立董事及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于2025年11月10日召开了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时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设职工董事一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5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和修订、制订部分管理制度的公告》和2025年11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增选独立董事情况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

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董

事会审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选举CHEN� TIMOTHY� TECK-LENG（中文名：陈德仁）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津贴标准与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一致，为税前人民币15万元/年。

二、选举职工董事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企业民主管理规定》《中国工会章程（2018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职工董事一名，职工董事由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2025年11月

10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苏飞乘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与公司3名非独立董事、

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

本次选举完成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附件1：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

CHEN� TIMOTHY� TECK-LENG（中文名：陈德仁）先生：1954年7月出生，加拿大国籍，新加坡

永久居民，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MBA硕士研究生学历。陈德仁先生在美洲和亚洲拥有三十多年

银行、保险、国际金融和企业咨询方面的经营和管理经验，曾在美国美商银行（Bank� of� America）、美

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 Bank）、加拿大丰业银行（Bank� of� Nova� Scotia）和加拿大永明金融

（SunLife� Financial� Inc） 任职，2002年2月至2005年2月任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集团中国总经理，同

时创建中国光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并担任中国光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首任总裁兼CEO。 陈德仁先生

在过去十五年里曾担任过多家新加坡和中国的上市/非上市公司以及非营利机构的独立董事，拥有丰富

的独立董事履职经验。 2009年4月至2016年6月历任浙商财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

席、XINREN� ALUMINUM� HOLDINGS� LIMITED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席；2007年5月至2013年

5月和2014年5月至2020年8月任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席；2010年1

月至2018年2月任TMC� Education� Corporation� Ltd（TMC教育集团）独立董事；2013年4月至2024

年4月任YANGZIJIANG� SHIPBUILDING� (HOLDINGS)� LTD.（扬子江船业控股）独立董事兼审计委

员会主席；2017年12月至2023年11月任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12月至今任TYE�

SOON� LIMITED董事长；2024年7月至今任YANGZIJIANG� FINANCIAL� HOLDING� LTD.（扬子江

金融控股）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席；2025年10月至今任MSIG� Singapore（三井住友保险集团新

加坡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德仁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陈德仁不存在《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亦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陈德仁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的条件，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附件2：

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苏飞乘女士：1966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本科学历。 1988

年7月至2006年1月先后任职国营第七〇三厂、 湖南新日重化有限公司；2006年1月至2010年10月任湖

南阳光电化有限公司（湖南新日重化有限公司更名）财务总监；2010年12月至2012年3月任江阴新仁科

技有限公司监察部部长；2012年3月至今历任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监察部部长、

审计部部长、职工监事。

苏飞乘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苏飞乘不存在《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亦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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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

用途并注销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10月24日、2025年11月10日召开

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为

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为

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公告》和2025年11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一、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情况说明

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为增强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维护全体股东利益、提

高长期投资价值，公司同意将回购的2,314.80万股股份用途由原计划的“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计划” 变更为“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暨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314.80万股股份

进行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上述拟注销的2,314.80万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4,

651,885,415股减少至4,628,737,415股，注册资本将由4,651,885,415元减少至4,628,737,415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会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

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

1、申报时间：2025年11月11日至2025年12月26日

2、申报材料送达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2389弄3号普洛斯大厦9楼

3、联系人：周建良、李晓海

4、联系电话：021-58773690

5、传真：021-68862900

6、电子邮箱：002532@tslyjt.com

（二）债权申报所需资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

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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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二期）赎回业务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1．债券代码：117226.SZ

2．债券简称：24锦隆EB02

3．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17日

4．赎回资金到账日：2025年11月18日

5．赎回价格：人民币100.4466元/张（含当期利息，且当期利息含税）。

6．债券赎回比例：全部赎回

7．摘牌日：2025年11月18日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隆能

源/公司” ）的通知，获悉锦隆能源全部赎回“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

期）”（债券简称“24锦隆EB02” ，债券代码“117226.SZ”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现就赎回本期债券

信息披露如下：

一、本期债券赎回的程序和时间安排

1．本期债券赎回的程序

根据《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

二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约定，公司可于换股期间满足一定条件后决定是否行使发行人赎回选择

权。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当前的市场环境，截至2025年11月5日，标的股票收盘价任意连续20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换股价格的130%，公司决定行使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

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赎回选择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24锦隆EB02全部赎回。

2．本期债券赎回的时间安排

(1)�付息登记日/赎回登记日/最后换股日：2025年11月17日。

(2)�付息日/赎回资金到账日：2025年11月18日。

(3)�赎回日/摘牌日：2025年11月18日。

二、本次赎回实施方案

1．赎回对象：本次赎回对象为截至2025年11月17日（含）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24锦隆EB02全部持有人。 2025年11月17日买入24锦隆EB02债券的投资者，享有

本次赎回的本金及利息；2025年11月17日卖出24锦隆EB02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赎回的本金及利

息。

2．赎回价格：人民币100.4466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且当期利息含税）。 公司赎回债券可能会给

投资者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赎回债券享有2024年12月27日至2025年11月17日期间的利息，票面年利率为0.5%。 每10

张债券（面值为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466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

有人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人民币3.573元；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取得的实际每10张派发利

息为4.466元。

4．赎回本金及付息办法：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期债券的赎回工作。 在本期债券

赎回资金到账日2个交易日前，即2025年11月14日，公司将本次赎回本金及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该赎回资金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

的证券登记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证券公司在赎回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002532�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5-080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赎回业务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1．债券代码：117225.SZ

2．债券简称：24锦隆EB01

3．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17日

4．赎回资金到账日：2025年11月18日

5．赎回价格：人民币100.4808元/张（含当期利息，且当期利息含税）。

6．债券赎回比例：全部赎回

7．摘牌日：2025年11月18日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隆能

源/公司” ）的通知，获悉锦隆能源拟全部赎回“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

一期）”（债券简称“24锦隆EB01” ，债券代码“117225.SZ”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现就赎回本期债

券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期债券赎回的程序和时间安排

1．本期债券赎回的程序

根据《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约定，公司可于换股期间满足一定条件后决定是否行使发行人赎回选择

权。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当前的市场环境，截至2025年11月5日，标的股票收盘价任意连续20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换股价格的130%，公司决定行使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

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赎回选择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24锦隆EB01全部赎回。

2．本期债券赎回的时间安排

(1)�付息登记日/赎回登记日/最后换股日：2025年11月17日。

(2)�付息日/赎回资金到账日：2025年11月18日。

(3)�赎回日/摘牌日：2025年11月18日。

二、本次赎回实施方案

1．赎回对象：本次赎回对象为截至2025年11月17日（含）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24锦隆EB01全部持有人。 2025年11月17日买入24锦隆EB01债券的投资者，享有

本次赎回的本金及利息；2025年11月17日卖出24锦隆EB01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赎回的本金及利

息。

2．赎回价格：人民币100.4808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且当期利息含税）。 公司赎回债券可能会给

投资者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赎回债券享有2024年12月2日至2025年11月17日期间的利息，票面年利率为0.5%。每10张

债券（面值为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808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

人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人民币3.847元；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取得的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

为4.808元。

4．赎回本金及付息办法：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期债券的赎回工作。 在本期债券

赎回资金到账日2个交易日前，即2025年11月14日，公司将本次赎回本金及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该赎回资金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

的证券登记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证券公司在赎回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002532�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5-079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

暨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

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锦隆能源” ）2024年12月2日发行的“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简称“24锦隆EB01” ，债券代码“117225.SZ” ）于2025年6月3日进入换股期，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 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2）。

锦隆能源2024年12月27日发行的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二

期）”（债券简称“24锦隆EB02” ，债券代码“117226.SZ” ）于2025年6月30日进入换股期，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

司债券（第二期）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2025年7月21日至2025年9月5日，“24锦隆EB01”换股593,74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128%。

权益变动后，锦隆能源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动减少593,741股，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被动减少至41.999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

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暨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2025年9月11日至2025年10月20日“24锦隆EB01” 换股7,380,404股，2025年9月15日至2025年

10月20日“24锦隆EB02”换股39,791,650股，合计换股47,172,05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1%。权

益变动后，锦隆能源持有公司股份被动减少47,172,054股，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被动减少至40.99%。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暨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2025年10月21日至2025年10月30日，“24锦隆EB01” 换股40,489,206股、“24锦隆EB02” 换股

11,212,745股，合计换股51,701,95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1%。 权益变动后，锦隆能源持有公司

股份被动减少51,701,951股，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减少至39.87%。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

进展暨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4日，“24锦隆EB01” 换股26,190,406股、“24锦隆EB02” 换股

15,521,257股，合计换股41,711,66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90%。 权益变动后，锦隆能源持有公司

股份被动减少41,711,663股，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减少至38.98%。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

进展暨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近日， 公司收到锦隆能源通知，2025年11月5日至2025年11月7日，“24锦隆EB01” 换股31,980,

599股、“24锦隆EB02”换股18,582,956股，合计换股50,563,55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9%。本次

权益变动后，锦隆能源持有公司股份被动减少50,563,555股，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被动减少至37.89%。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住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21号20307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1月5日至2025年11月7日

权益变动过程

2025年11月5日至2025年11月7日，“24锦隆EB01” 换股31,980,599股、“24锦隆

EB02” 换股18,582,956股，合计换股50,563,55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9%。

本次权益变动后，锦隆能源持有公司股份被动减少50,563,555股，本次权益变动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股票简称 天山铝业 股票代码 002532

变动方向 上升□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5056.3555 1.09%

合计 5056.3555 1.0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锦隆能源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导致持有股份减少）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自有资金□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其他□（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银行贷款□

股东投资款□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石河子市锦

隆能源产业

链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77,199.60 16.60% 72,143.24 15.51%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77,199.60 16.60% 72,143.24 15.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曾超懿

合计持有股份 39,377.84 8.46% 39,377.84 8.46%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9,844.46 2.12% 9,844.46 2.12%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533.38 6.35% 29,533.38 6.35%

石河子市锦

汇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34,535.80 7.42% 34,535.80 7.42%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34,535.80 7.42% 34,535.80 7.4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曾超林

合计持有股份 30,206.16 6.49% 30,206.16 6.49%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7,551.54 1.62% 7,551.54 1.62%

有限售条件股份 22,654.62 4.87% 22,654.62 4.87%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81,319.39 38.98% 176,263.04 37.89%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129,131.40 27.76% 124,075.04 26.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52,188.00 11.22% 52,188.00 11.22%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24锦隆EB01”“24锦隆EB02” 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控股股东锦

隆能源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3、“24锦隆EB01”“24锦隆EB02”目前处于换股期内，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换股及具体换

股数量、换股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继续关注可交换债券“24锦隆

EB01”“24锦隆EB02”换股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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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1月4日，公司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 2025年11月7日，本次董事会以通讯

方式召开，出席董事会的7名董事对所议事项进行了审议和表决，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预分红方案的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公司2025年度预分红方案。 2025年上半年，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阅，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95.68亿元。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不低于0.11756元（含税），以2025年11月7日公司总股本16,278,611,425股为测算基准（尚未扣除公

司已宣布回购尚未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及尚未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尚未注销的股份，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将继续实施回购A股股份，最终实际有权参与权益分

配的股数将扣除公司回购尚未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和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合计拟派发现金红

利约为19.14亿元，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该金额约占2025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20%。

本次利润分配将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

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

（二）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中国交建关

于2025年度预分红方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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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胡展云先生任职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27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胡展云先生为

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本行已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胡展云先生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

自2025年11月7日起，胡展云先生就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时担任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主席及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委员。 胡展云先生的董事任期为三年。 本行董

事会对胡展云先生的加入表示欢迎。

胡展云先生的简历请见本行2025年4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

本行网站（www.boc.cn）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薪酬按照本行股东会批准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标准确定。本行独立非执

行董事实际领取薪酬将根据履职评价结果确定。本行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负责审议每年的薪酬分

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会批准。 本行董事的具体薪酬可参考本行年度报告和有关公告。

就本行董事所知及除上文所披露外， 胡展云先生在过去三年没有在其他上市公司中担任董事职

务，与本行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或控股股东没有其他任何关系，也没有在本行或其附属公司

中担任其他任何职务，亦未于本行领取过任何薪酬。于本公告发布日期，胡展云先生不持有任何本行或

其相联法团股份之权益（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所指的定义）。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简称“《上市规则》” ）要求，胡展云先生已确认

以下事项：其与《上市规则》第3.13(1)至(8)条所述的各项因素有关的独立性；其过去或现在并无于本行

或本行附属公司业务中拥有财务或其他权益，或与本行的任何核心关连人士（定义见《上市规则》）有

任何关连；于其获委任之时并无其他可能会影响其独立性的因素。

除上文所披露外，就胡展云先生的委任而言，没有任何根据《上市规则》第13.51(2)条(h)至(v)中要

求而须予披露的资料，亦没有任何须提请本行股东注意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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